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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

部　　長　潘文忠

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品質，確保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及學

習成效，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外國學生，指於公立或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就讀，符

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下簡稱就學辦法）所定資格之學生。

三、學校應依國家政策、學校特色與科、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就學辦法及

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招生作業、課程規劃與執行，及協助學生課業學習與生活輔

導。

四、前點所定招生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辦理招生事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必要程序外，不得委由校

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並於學校招生網站宣示上開「未委外辦

理」之相關事項。

（二）建立外國學生招生及申請網站，包括中文及英文頁面；網站應公告招生簡

章、招生作業時程、入學語言能力門檻、財力證明基準、錄取資訊、學雜費

收退費基準、學校獎助學金資訊及其他相關事項，並作為外國申請人繳交入

學申請文件及諮詢服務之平臺。

（三）於境外招生宣導時，應向外國人說明招生簡章、審查標準、畢業條件、學雜

費、每週工讀時數及其他相關規範，並將規範以中文與英文併列方式印製及

提供之。

（四）入學許可，應由學校以紙本、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直接核發予外國申請

人；入學許可，應以中文與英文併列對照方式呈現，並得提供外國學生母國

語言版本。

（五）除國際專修部、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及招生法令另有規定之班別外，應

依授課語言明定入學語言能力門檻；需具有華語文能力者，其華語文能力測

驗（TOCFL）應達A2（含）級以上，需具有英語文能力者，其英語文能力測驗

應達CEFR B1（含）級以上。

（六）辦理招生面試或審核報考資料時，應查驗外國申請人歷年成績單、年齡、來

臺就學動機、個人或家庭經濟狀況、是否有來臺工作經驗、在臺家屬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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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推薦學校或機構及其他相關事項等，並確認資料正確，以避免外國申請

人來臺後失聯情形。

五、第三點所定課程規劃與執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課程規劃，應有中文與英文對照版本。

（二）為強化學生華語文能力，應開設華語文課程，且不得作為通識課程之替代課

程。

（三）授課之語言及使用教材語文，應與招生簡章所載授課語言相符。

（四）日間部課程修習時間，以週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每日不得超過十節，且不

得以短期密集方式完成全學期課程。

（五）學校聘任專、兼任華語學分課程教師，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１、具有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２、具備「應用華語文學系」、「華語文學系」或「華語文教學學系」碩士或

博士學位。

３、具備中國語文學及臺灣文學相關系、所碩士或博士學位，並取得本部所核

發國內對外華語教學研習課程一百二十個小時以上證明文件。

（六）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事宜，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除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外，校外實習，應依教學需求規劃，並與本國

學生一致，不得為外國學生另行安排實習。

２、校外實習課程，應符合現行實習相關法令規定。

３、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理性；其修習時

間，以週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學生因故未能參與實習者，應採取替代方

案。

六、第三點協助學生課業學習與生活輔導，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協助外國學生其適應校園環境、學習與生活之配套機

制，例如雙師、華語課後輔導活動或學伴及其他相關輔導機制。

（二）以住宿於校內宿舍為原則，校內宿舍不足或學生個人因素，應協助其賃居校

外，並落實輔導訪視。

（三）關懷外國學生工讀勞動權益，並辦理下列事項：

１、定期舉辦法令宣導及座談會，明確告知工讀與權益維護法令及措施。

２、主動關懷外國學生工讀情形，並定期追蹤學生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或其

他相關法令情事，並告知違反規定之懲處事項。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11期　　202301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七、為確保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及學習情形，本部得對學校進行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學

校經本部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審核認定為專案輔導學校或預警學校，或

有違反法令規定者，本部得列為優先查核對象。

八、前點查核，本部得邀集具教務或熟悉國際事務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專案小組為

之；本部查核時，得要求學校提供外國學生之招生、課程、輔導及其相關文件、資

料。

　　前項查核結果，發現學校就外國學生就學事項有辦理不善者，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由本部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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